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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以及在途解

送等時間在內。惟其間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亦不適用訴訟法上關於扣

除在途期間之規定。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

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

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旨在保障人民身體之自由，時限

至為嚴格。惟事實上有因必要之途程需有在途時間，或因交通障礙及其

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發生不得已之遲滯者。如不問任何情形，必須將

此等時間一併計入二十四小時之範圍，既為事實所不能，當非制憲之本

旨。自應解為均不包括於該項時限之內。但其間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

應儘可能妥速到達，庶符憲法切實保障人身自由之用意。至於民事訴

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或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關於扣除在途期間之規

定，係為便利於法定期間內為訴訟行為之人，其住居所或事務所不在法

院所在地者而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定之。向以各法院管轄區域內最

遠地區域內最遠地區為全境概括計算之標準，按其距離法院之里程及

交通狀況而從寬酌定其日期。核與上開憲法規定之性質與主旨有別，自

無適用之餘地。

釋字第一三一號解釋（60.9.24.）

【解釋文】

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

但法律或命令規定得兼任者，不在此限。本院院字第二三二○號解釋

應予補充釋明。

【解釋理由書】

查「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為民法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所明定。私立學校，係教育事業，負作育人才之責任，其任務，與

會館、慈善事業等財團法人有別；學校之主要事項，均須董事長及董事



釋字第一三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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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參看私立學校規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其所擔任之職務，

自難謂為非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所稱之業務，除法律或命令基於事

實需要規定得由公務員兼任者外，無論私立學校，已未為財團法人之設

立登記，其董事長或董事均非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所得兼任，以符

合公務員服務法限制公務員不得兼任他項職務之立法本旨，本院院字

第二三二○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至私立學校規程有關公務員為私立

學校之創辦人，得充任為董事，自係合於同法第十四條除外之規定；如

有其他事實需要，亦自得以法令規定公務員得以兼任，併予說明。

釋字第一三二號解釋（61.2.11.）

【解釋文】

本院釋字第三十九號解釋所謂之提存，不包括債務人為債權人依

民法第三百二十六條所為之清償提存在內。惟清償提存人如依法得取

回其提存物時，自仍有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之適用。

【解釋理由書】

本院釋字第三十九號解釋，係就院解字第三二三九號解釋之適用

疑義，而為解釋，其所稱「依法應予發還當事人各種案款」及「此項取

回提存物之請求權」，當僅指保管提存而言，並不包括債務人為債權人

依民法第三百二十六條所為之清償提存在內，此參照院解字第三二三

九號解釋所稱：「應發還當事人具領之刑事案件繳納之保證金及民事

繳案各種款項，仍應由法院保管，設法發還」等語，更屬明顯。惟清償

提存人如有提存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得取回其提存物之情形時，其

行使取回請求權之期間，提存法既無特別規定，自仍有民法第一百二十

五條之適用。至於聲請機關原函謂清償提存後之通知，非提存之生效

要件，民法第三百三十條之十年期間，應自提存之翌日起算等語，與最

高法院四十七年臺上字第一七○二號判例見解上並無歧異，亦難認為

係對本院第三十九號解釋發生疑義，該部分無庸解釋，併予指明。




